关于征求国海金贝壳旗舰合赢MOM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修改、变更意见的公告（二）
  时间：2016-11-24 14:46:04  
尊敬的委托人：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和《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我司拟修改、变更《国海金贝壳旗舰合赢MOM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的部分条款，《国海金贝壳旗舰合赢MOM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的相关内容一并调整。条款修改、变更内容和流程如下： 
一、合同、说明书拟修改、变更内容 
[bookmark: _Toc372498078][bookmark: _Toc340763859][bookmark: _Toc334185938][bookmark: _Toc86390970][bookmark: _Toc437889695]（一）原合同“十三、集合计划的费用、业绩报酬（一）计划费用的种类”中： 
“3、管理人的业绩报酬；” 
修改、变更为： 
“3、管理人及研究顾问的业绩报酬；” 
  
（二）原合同“十三、集合计划的费用、业绩报酬”中： 
“（四）管理人的业绩报酬” 
修改、变更为： 
“（四）管理人及研究顾问的业绩报酬” 
（三）原合同“十三、集合计划的费用、业绩报酬（四）管理人的业绩报酬  2、业绩报酬计算方法”中： 
“管理人提取的业绩报酬Zg=∑Zi” 
其中，Ni为集合计划某一开放日或终止日因参与、退出等因素导致份额数产生变化之前的份额数。” 
修改、变更为： 
“（3）研究顾问单元i的业绩报酬区分为管理人提取的业绩报酬和研究顾问单元i所对应的研究顾问提取的业绩报酬，其中所对应的研究顾问提取的业绩报酬以管理人与研究顾问签署的《国海金贝壳旗舰合赢MOM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研究顾问合同》或其补充协议为准，剩余金额作为管理人提取的业绩报酬。其中，Ni为集合计划某一开放日或终止日因参与、退出等因素导致份额数产生变化之前的份额数。” 

（四）原合同“十三、集合计划的费用、业绩报酬（四）管理人的业绩报酬  3、业绩报酬支付”中： 
“在集合计划业绩报酬计提后，托管人根据管理人的指令在5个工作日内从集合计划资产中将计提的业绩报酬支付给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托管人对业绩报酬的计算不承担复核义务和责任。” 
修改、变更为： 
“自集合计划成立日开始，在集合计划业绩报酬计提后，托管人根据管理人的指令在5个工作日内从集合计划资产中将计提的分属于管理人和研究顾问的业绩报酬支付给管理人和相应的研究顾问，其中研究顾问收取业绩报酬的账户以管理人与研究顾问签署的《国海金贝壳旗舰合赢MOM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研究顾问合同》或其补充协议为准。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托管人对业绩报酬的计算不承担复核义务和责任。” 

二、具体流程 
自公告发布之日（含）起2个工作日内属征求委托人意见阶段，我公司将同时以短信或其他方式通知委托人。为维护委托人利益，管理人拟将公告发布之日（含）起第2个工作日设为特别开放日。委托人不同意变更的，应在特别开放日提出退出申请。未提出退出申请的，视同委托人已经同意合同变更。 
征求意见期限届满且同意合同修改、变更的委托人数量达到集合计划存续条件的，征求意见届满日为合同变更生效日。自合同修改、变更生效之日起，公告内容即成为合同组成部分。自合同修改、变更生效之日起，管理人将与已签订合同的各研究顾问就上述修改内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上述流程结束，我公司将在公司网站公告国海金贝壳旗舰合赢MOM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修改、变更生效事宜，并按监管规定及时报备合同变更材料。 
集合计划份额的委托人同意，无论其是否同意合同变更或提出退出申请，管理人变更本合同的行为均不应被视为或裁定为管理人的违约行为。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